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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研究以為以「離島」作為觀光賭場開發的優先選項，並以「最小化」原則

（大型國際級渡假村內之附屬性娛樂設施）作為現階段發展及經營觀光賭場的模

式，其負面社會影響的防治配套工作，較具推動與落實上的可行性。基此，本研

究從「犯罪預防與治安維護」、「民眾心理與價值觀」、「環境衝擊與影響」以及「病

理性賭博成癮問題防治」等四大層面，提出相關研究分析與建議如下： 

壹、犯罪預防與治安維護 

從其他國家設置觀光賭場的區位與運作經驗來看，在自然區位較具隔離性的

地點，在管理與社會問題的防治上，的確具有較佳的先天性優勢。但就犯罪率控

制與治安管理的問題來說，觀光賭場設置的負面效應，即便能藉由自然地理區位

的阻隔，抑或針對特區內部與週遭腹地，採取嚴格監督與管制措施，排除現場犯

罪對當地治安的直接衝擊；但仍不容忽視，賭客或利害關係人在離開賭場特區

後，其所產生的連帶性或間接性的犯罪行為，亦會對我國整體治安情勢帶來一定

程度之影響。 

本研究認為，未來觀光賭場的營運及管理，若要與犯罪防制及治安維護的工

作相輔相成，必須從強化觀光賭場內、外部的相關防治性配套措施著手，方有可

能避免犯罪率的高升以及治安情況的惡化。先就內部管理措施來說，觀光賭場本

身的保全工作，不僅僅只是警衛管理與運護現金等一般性保全工作，國內現有保

全機構，是否足以肩負賭場內部的專業管理工作，以提供賭場經營運作所需保全

人力之質與量，並進一步的與政府警政單位進行密切的合作分工、資訊互通與勤

務互動，將是維繫觀光賭場是否為安全休憩環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故本研究建

議，內部保全措施的準備，將是未來核發賭場營運執照前的重要評比指標。 

次就觀光賭場設置的外部治安維護來說，為了提供當地商家及業者一個安全

的商業經營環境，或建立來此地旅遊消費的安全信心等心理因素，觀光賭場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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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治安維護上，需要相關單位全力支持，並配當合宜的警力機構、編組數量與裝

備設施。因此，無論觀光賭場設置之區位為何，所在地警力於該地原本佈建之預

防與安全維護機制或網絡，勢必得因應觀光賭場之設立，針對外地到訪旅客的偶

發性與隨機性犯罪模式之衝擊，重新規劃與調整犯罪預防的準備工作。 

貳、民眾心理與價值觀 

從其他國家博弈產業的發展過程來看，是否要全面開賭─意即將博弈事業合

法化和賭博行為除罪化劃上等號，或者進行某種程度伴隨限制條件式的開放，其

實都經歷過一段很長時間的政策論辯。因為，無論是從宗教教義、民俗風情、社

會心理或人民價值，全面開賭抑或某種條件限制下的開賭，其實都有很多的保守

性議題需要去面對。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人民的傳統社會心理與價值觀，其實對

於賭博行為也存在相當程度的負面觀感。 

固然有此一說是，台灣人民的賭性堅強，目前即便已開放多種博奕彩券娛樂

機制，但地下非法聚賭行為仍十分熱絡，無論是麻將、天九牌、六合彩、職棒簽

賭、賽鴿、連線電子賓果‧‧‧等，如果能讓這些行為就地合法，反而有助於導

引非法事業步上正途，也便於政府介入進行監督管理，進而刺激博弈娛樂事業的

正面社會貢獻，造就整體經濟發展收益。 

如果以上的論述成立，令人好奇的是，如果未來也開放了觀光賭場的設立，

這些地下賭博行為是否會繼續存在？觀光賭場如果只開放給特定人進入消費，無

法有效全面導引從事地下賭博的族群進入合法娛樂消費的正軌，本研究以為，台

灣人民的社會心理，恐怕得面對一個自我分裂的價值認知困境。 

在國內賭博行為仍未除罪化的當下，無論於何地設置觀光賭場，我們都必須

正視青少年人口對於從事娛樂性或社交性賭博行為的看法，同時，我們也要避免

青少年成為病理性賭博症候群的一份子。根據相關的研究顯示，賭癮是所有青少

年上癮性行為中，成長最迅速的一種，其發生機會是成人的兩倍，成年病理性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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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成癮者的賭癮，也多半是從青少年階段就開始養成。 

但更令人憂因的是，青少年職業價值觀的形塑，往往會趨向於鄰近的觀光賭

場相關產業。想要成為合法觀光賭場內的適任工作者，其實問題並不大，反而真

正需要關注的是立志成為職業賭客的青少年，往往因為欠缺理性，而成為病理性

賭博成癮症候群的患者。本研究以為，觀光賭場即便是以特區形式開放，也不會

僅僅是個區域問題而已，而勢必會演變成攸關國家社會整體發展的議題，也就是

會成為一個人人都必須關心的重大公共政策議題，所以它也絕不是觀光問題，也

不單純的離島問題，而是會對台灣整體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治安產生全面衝擊

的問題。換句話說，若要因應觀光賭場的合法設立，我們的教育價值觀中，就必

須在家庭、學校（含政府）與社會（含業者）之間，共同分擔正確從事博弈行為

觀念的宣導工作，並建立系統性的教育計畫，甚至規劃成為公民性課程及法治教

育的一部份，引導民眾藉由觀光賭場，達成娛樂性與社交性的正向休閒行為目的。 

參、環境衝擊與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未來觀光賭場的設立，將可能對所在地造成三個層面的排擠

效應：第一個層面的排擠效應是周邊的製造產業，因當地的企業擔心員工在被賭

博吸引後，曾造成管理上的困擾，所以會搬離該地；第二層排擠效應是由於觀光

賭場的設置必須先發展其周邊事業，例如新的飯店、餐廳、購物中心，而使當地

原有的休閒服務業難以生存。第三層排擠效應在於對當地人口就業機會的衝擊，

設置賭場原本可以創造就業機會，但假設觀光賭場設置於離島，當地的人口結構

已嚴重老化，不符勞力的需求，所以對當地就業根本沒有幫助，反而因打擊了原

有產業，導致當地居民就業更形困難。 

此外，從環境承載力的角度來說，離島的開發條件亦的確較本島的腹地優勢

遜色。其中季節性氣候、水源及電力供應、交通設施、垃圾處理以及生態保育等

因素，在在都是離島不適合進行大規模人工開發的限制。設若未來觀光賭場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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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落腳於離島，且仍以大型國際渡假村內之附屬性娛樂設施為營運定位，主管機

關應對於是項渡假村開發案堅持採取最高標準之原則來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以面

對來自國內各界不同的批判與質疑。 

基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無論以離島或本島作為開發對象時，主管機關對於

營運計畫的評選指標之中，應納入以下兩項關鍵因素：其一，投資者應承諾及配

合投入因應專案開發所需進行之在地基礎建設工作，以降低政府負擔並擴大政策

邊際效應；其二，經營者應落實對於環境維護責任的分擔工作，以避免環境品質

的惡化以及協助生態保育工作的進行，關於此部份可考慮要求業者於承攬計畫之

初，即設置專案基金辦理，日後營運過程中亦須逐年相對提撥營運金持續落實責

任分擔。 

肆、病理性賭博成癮問題防治 

一般而言，從事博弈行為的目的，可以區分為娛樂性、社交性或病理性等三

大類。其中前二者的涉賭行為係較為正面，但病理性涉賭者的負面社會影響，則

值得我們於未來正式開放觀光賭場設置時所加以正視。 

面對以上這些負面社會因素，本研究以為，從預防性以及前揭治療性的角度

以觀，家庭的支持性因素，反而是防治病理性賭博成癮症候群的關鍵性力量，能

引導涉入觀光賭場的消費行為，成為正向的社交或娛樂活動模式。基此，本研究

認為未來無論在何種區位下設置觀光賭場，只要在允許本國人民進入消費的情況

下，其相關配套措施，應包括如下幾項規劃： 

第一，要建立貣賭客預定承擔風險的觀念與機制，簡單來說，也就是賭客在

入場前所籌措的賭資，即便全部賠光，也不應該或不致於影響賭客的正常生活。

而要落實這個目標，或許可以考慮在觀光賭場的設立上，讓容易引貣賭客連續投

注的大型電子機台式賭具，儘量遠離人口密度較高的都會地區，此外，未來在管

理制度上也應考慮在賭場內建立貣消費預付卡或代幣交易的機制，並建立當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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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最大賭資賠付額上限的規定，以嚴格禁止賭資借貸以及賭客信用交易行為的發

生，讓賭客能於事前建立貣風險管理的意識，同時也應合理限制賭客於賭場內過

度便利地取得持續下注所需的資金，進而有效避免過度的賭資賠付，影響個人信

用以及對家庭生活所造成的連帶衝擊。 

第二，開放觀光賭場前也應對本國人民施以必要的消費觀念宣導與教育。究

竟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博弈行為可以視作是休閒活動的一環，但更重要的是，這

也是一種機會成本的選擇過程。賭客所投入的消費時間與金錢，合理的替代產出

是休閒遊憩體驗，但從風險負擔的角度來說，賭客所投入的時間與金錢，不必然

會獲得更高的投資報酬，反而有可能造成實質的財物損失以及精神衝擊。換句話

說，賭客應對金錢以及預期報酬的得失，建立平衡觀念及心態，並正確認知即便

持續投入時間與賭資，也不見得會造就財富上的累積，反而有可能會對日常生活

作息帶來嚴重的影響。開放觀光賭場的設立，絕對不希望造就病理性賭博成癮症

患者的增加，故對於賭客入場的頻率、次數以及停留時間，採取必要的管制，也

應審慎加以考量。更重要的是，對於入場前的消費教育抑或賭客消費後的心理輔

導，則是配合觀光賭場設立所應採取及不可或缺的配套性機制。 

第三，未來若開放設立觀光賭場，則應設置諮詢與宣導窗口（例：電話諮尋

詢專線機制），務必確保讓賭客對於觀光賭場內的消費機制與投注規則，有完整

的認識以及風險觀念，才能開展其後的博弈體驗。此外，賭場內也應對向賭客進

行投注行銷的活動加以設限，避免賭客與賭場間發生不理性的消費心理預期，進

而導致消費糾紛。最後，賭客在消費過程完成後，特別是面對輸贏落差極大的情

況時，賭客間的關係調處以及賭客心態的安撫，也應是賭場管理過程中不可不慎

的課題。設若，某賭客的賭資損失極大，當下的心理輔導以及避免極端性自殘行

為的發生，都應是開放觀光賭場設立前，必須完備化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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